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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車證請置放於
駕駛座前方擋風
玻璃內明顯處 

    停 車 證 使 用 規 定           
一、 車輛進入校園，請出示紙本通行證或放置明顯處。 
二、 本校車道為單行道並採左進右出，請駕駛人務必遵行。 
三、 車輛依規定停放於車格，若學期違規次數累計達 3 次以上者，得註銷或回收通

行證，停止通行權利，一年內不得申請車輛通行證。 
四、 車輛禁止逆向行駛.停放於專用車位及人行道【違者依規定取締上鎖】。 
五、 本車證依使用日期使用，影印､逾期自動作廢。不負車輛保管責任。 

汽車臨時通行證 
112年2/16;3/23;4/27 
     5/25;6/15 

使用  
日期 
 

活動名稱：實習學生返校開班會    停車場:P15 

校內聯絡單位：護理系      活動地點;護理大樓    

P15 


